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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改革：
问题与政策建议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张学诞

    

通过多次改革，我国消费税的征税

范围在逐步扩大，消费税收入也稳步增

长。但从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调节的需

要看，消费税征收范围仍然偏窄，税基

偏小。一是未能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

和资源性产品纳入征收范围。如没有对

数量很大的大型机动车、电池、洗涤用

品、农药、塑料袋、一次性包装物、破坏

臭氧层化学品和电子产品等高耗能、高

污染和资源性产品进行征收。二是未能

将部分高档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纳入征

收范围。如现行消费税未能将购买（租

赁）私人飞机、高档服装、高档木材家

具（如红木家具），以及属于娱乐的部分

高档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消费税征

收范围的偏窄，从而导致消费税的税基

偏小。

（二）税率结构不合理，部分产品税

率水平偏低

作为具有调节作用的税种，消费税

的税率结构需要根据调控目标的需要合

理设置，但现行消费税的税率结构仍存

在不合理之处，商品税率存在着偏高或

偏低的情况。

1. 部分产品的税率偏高。一是普通

化妆品等商品。我国现行消费税中部分

征税对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

逐步从高档消费品转为了一般商品或生

活必需品，应逐步将其排除在征收范围

之外。其中，主要表现为一般化妆品等

商品。在过去消费税的改革中，也已经

对香皂和一般护肤护发品进行过调整。

但对于目前已经属于大众消费品的普通

化妆品，30%的税率偏高。二是小汽车。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调整

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

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

征收范围”。这是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

要求，对消费税改革所作的总体部署。

我们应按照这一部署，加快改革和完善

我国消费税，并使之成为省级政府主体

税种。

一、我国现行消费税存在的主

要问题

我国消费税制度是在 1994 年税制

改革后所确立的，之后虽进行了多次改

革和完善。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

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税制度仍然存在

着以下一些问题 ：

（一）征收范围偏窄，税基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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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小汽车在购置环节、保有环节

和使用环节上都承担一定的税负，比较

来看，还是购置环节的税负最重。从完

善小汽车税负结构的角度看，应适度降

低购置环节的税负，增加保有环节和使

用环节的税负，即应采取“不过多限制

购买，但限制过多使用”的策略，这样

才能符合我国既发展汽车产业，又保证

节能减排的要求。

2. 部分商品的税率偏低。一是烟的

税率偏低。在 2009 年烟草消费税的改革

中，尽管总体上提高了烟草的消费税税

率水平。根据测算，新的零售价税率为

43.4%，与旧的零售价税率相比，增加了

3.4 个百分点。但卷烟的零售价税率与国

际上相比仍然偏低（国际税率的中位数

为零售价的 65%—70%），这表明烟的消

费税税率水平仍有上提的空间。二是成

品油的税率偏低。尽管 2009 年已进行了

一次成品油税费改革，2014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2 日以及 2015 年 1 月 12 日三

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但与国际成

品油税负的比较来看，我国成品油的税

负水平并不高，仍然有提高的空间。从

加强节能减排的要求看，为了减少机动

车等流动污染源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

放，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提高成品油税

负来实现。因此，有必要综合考虑多方

面的情况，适当提高成品油的消费税税

率。三是资源性产品的税率偏低。现行

消费税制度中征税的资源性产品主要是

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等，但其现

行税率为 5%，税率水平偏低，不利于其

起到节约森林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

的。综合来看，为了增强消费税的调控

功能，部分商品的消费税税率水平有必

要提高。

（三）征税环节单一，计征方式有待

调整

我国目前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主要是

在生产环节（包括进口），只对少数商品

在批发和零售环节征收。在生产环节征

收消费税，由于纳税人相对集中，对于

加强税源控管，提高征管效率，减少征

收成本，以及保障税收收入有着重要的

作用。但在生产环节征税，也同样存在

一定的问题。

1. 存在逃税和缩小消费税税基的问

题。从实践看，有部分行业企业就是采

取关联转让定价的方式来进行逃税。审

计署 2009 年对 16 省区市国税部门税收

征管情况审计调查结果指出 ：“部分生

产企业通过改变经营方式，设立独立核

算的销售公司等方法，使一部分原本属

于生产环节实现的价值转移到了流通环

节，缩小了消费税税基，减轻了消费税

纳税义务，形成了税收上的漏洞。” 消费

税的逃税问题在化妆品、烟、酒、小汽

车、摩托车等行业中普遍存在。这会导

致消费税税收收入的流失和造成消费税

调节功能的弱化。 

2. 占用生产企业资金和强化地方政

府对生产环节税收的依赖。消费税在生

产环节征收，还可能存在着因预缴消费

税占用企业资金，而导致增加企业资金

成本的问题。同时，由于消费税的税负

水平较高，且随消费税附征的城市维护

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属于地方税，因

而在生产环节征收会强化地方政府对生

产环节税收的依赖，尤其是部分烟酒、

成品油的主要生产地区，对上述税收收

入的依赖很重。这不利于地方政府采用

通过改善消费环境等措施来扩大内需和

优化经济结构。

3. 价税关系未理顺。消费税作为间

接税以价内税形式由生产企业代消费

者缴纳，虽然税负最终是转嫁到消费者

负担。但由于未能直接体现在销售价格

上，加之我国在零售环节未实行价税分

离的措施（部分商品还可能由于定价机

制导致消费税不能传导到消费阶段，如

成品油和烟草），导致税收对消费者的

消费导向作用不明显，也就难以通过消

费税来促进消费者减少对资源性和污

染性产品消费的效果，也不利于我国公

民纳税义务和权利意识的培养。因此，

消费税存在着征收环节向消费端后移

的需要。总之，我国消费税存在的征收

范围偏窄、税基偏小、部分商品税率偏

低或偏高，征收环节不合理等问题，导

致调控力度不足和对消费行为调控作

用总体偏弱，限制了消费税发挥适度调

节消费者行为的作用，不利于节约能源

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抑制奢侈性消费，

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贫富差距作

用的发挥。

二、改革和完善我国消费税的

政策建议

针对消费税存在的问题，按照十八

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改革和完善消费税。

（一）建立消费税征收范围的动态

调整机制

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具体包括 ：一

是根据节能减排的实际需要，将目前不

符合节能、环保等技术标准的高耗能、

高污染和严重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到消

费税征税范围 ；二是根据一定时期的收

入分配调节需要，将部分奢侈性产品和

消费行为纳入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三

是可以进一步考虑将具有消费税性质的

车辆购置税合并到消费税的机动车（小

汽车、摩托车）征收，以简化税制。由

于消费税的征税对象多数为高档消费

品，税基扩大和税负适度增加不会对普

通消费者和正常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但

应该注意到，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的高

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和高档消费品等，

实际上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首先，从

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与节能和环保产品

的比较来看，在国内加强节能减排的趋

势下，有关能耗和环境污染的标准将会

越来越严格，因此，上述高耗能和高污

染产品的范围也是处于变动之中 ；其

次，从高档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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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高档消费品与生活必需品的划分

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应当根据经济社

会和人民生活的发展水平、宏观调控需

要以及消费税征收的实际情况，建立奢

侈品税目定期调整机制，及时将新成为

高档消费品的项目纳入征税范围，将随

着生活水平提高由高档消费品变为生

活必需品的商品移出征税范围，如一般

化妆品等不宜再征收消费税。因此，我

国有必要建立消费税课税范围的动态

调整机制，基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耗

能、高污染、资源性和高档消费品划分

标准的变化，适时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

行调整。

（二）优化消费税税率结构，合理调

整税率水平

1. 合理降低部分消费品的税率水

平。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现行消

费税中部分征税对象，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已经逐步从高档消费品转为了一

般商品或生活必需品，应逐步将其排除

在征收范围之外。因此，对于这些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将逐步转变为基本生活必

需品的商品，在仍然征收消费税的情况

下应逐步降低其消费税税率水平，并最

终将其排除在消费税征收范围之外。同

时，还应该根据应税产品对环境的污染

程度以及对资源（或能源）的消耗量，采

取差别税率。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

利用率低的产品、非生产性消费品的税

率，以及卷烟、鞭炮等危害身体健康和

环境的消费品的税率实行高税率 ；对清

洁能源和环境友好的产品实行低税率或

免予征收。此外，现行消费税有关小汽

车的税率已经很好地体现了按排气量进

行区别对待的目的，其税率水平不需要

进行调整。但在现行税制中，小汽车消

费税和车辆购置税都是属于在机动车购

置环节征收的税种，两者实际上具有一

定的重复征收性质。在小汽车消费税按

照排气量大小实行区别对待的情况下，

对于车辆购置税也有着按照不同排气量

实施差别税率的需要。因此，从长期看，

可以将车辆购置税合并到消费税中，并

结合车船税、成品油消费税的改革，适

度降低机动车在销售环节的消费税税率

水平，并相应提高其保有和使用环节的

税率。

2. 适度提高部分消费品的税率水

平。为了进一步加强消费税的调节作

用，除了扩大征税范围外，对于现行消

费税的征税对象也应该根据需要适度提

高其税率水平。

一是调整成品油的税率水平。从

国内不断增加的机动车数量和成品油

消耗量，以及为了实现我国“十二五”

期间的碳减排目标和发展低碳经济的

需要看，有必要通过提高化石能源的

税收负担来增加其使用成本，进而减

少化石能源的消费和降低碳排放。其

中，提高成品油的消费税税率也是未

来征收碳税的一种可能选择形式之一。

同时，成品油消费税由于采用从量定

额征收，这样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成品

油消费税的收入难以随着成品油价格

的提高而相应增加。由于成品油消费

税涉及到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等方面

的影响，且成品油消费税还涉及与碳

税和资源税等其他对化石能源征收的

税种之间的关系协调，因此，成品油消

费税税率水平的提高程度需要根据多

方面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从逐步增

加成品油的使用成本和避免对经济造

成过大影响的角度出发，应适度提高

成品油的税率，并采取逐步提高税率

水平的策略。二是提高烟草产品的税

率水平。为了加大税收对烟草控制的

调节力度，以及充分履行世卫组织控

烟公约，控制我国烟草消费，有必要

进一步提高烟草消费税税率水平，并

同时理顺价格和税收的关系，使增加

的消费税税负能够反映在零售价格上，

进而起到抑制烟草消费需求和控烟的

作用。三是提高实木地板等产品的消

费税税率水平。现行消费税对于一次

性木筷和实木地板的征收，有助于抑

制对此类产品的消费和保护森林资源，

但现行 5% 的税率水平相对于需要实

现的资源节约目标来看仍然偏低，有

必要适度提高两者的消费税税率水平。

税率水平的提高程度，可以在消费税

扩大征税范围后，结合其他资源性、高

耗能和高污染产品的税率水平和自身

的特点重新进行测算和设计。同时，对

新增消费税征税对象的税率也需要根

据具体情况来进行设计。以污染性产

品为例，在基本设计原理上，需要取得

污染性产品与环保产品之间的价格差

异情况，从而通过对污染性产品的税

率水平设计，实现征收消费税后的污

染性产品在价格上相对于环保产品缺

乏优势。例如农药，根据低毒环保农药

的生产成本高于高毒农药的程度，通

过征收相应水平的消费税，来弥补两

者的价格差距。同时，还需要根据这些

污染产品的不同环境损害程度，设置

差别税率。环境损害程度越高，消费税

税率设置应越高。

（三）调整消费税征收环节

根据不同的消费品特点，结合税收

征管能力和水平，将消费税征收环节逐

步由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改为主要在批

发和零售环节征收。同时，如果可行的

话，应该将消费税由价内征收改为价外

征收。值得注意的是，价外征收的问题

在于，现行消费税作为价内税，消费税

和增值税的税基都是包含消费税的，因

而，如果与增值税一样实行价外税，将

会导致消费税和增值税收入的下降。因

此，收入损失是调整计征方式上需要考

虑的问题。

三、关于改革后的消费税作为

省级政府主体税种的探讨

 在 营 改 增 之 前，如 2011 年 营 业

税收入占地方本级税收收入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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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营业税实际上是省级政府的主要

税种，按营改增的进度安排，在 2015 年

底要完成营改增的任务，届时，省级政

府将会失去主要税收收入来源。为了使

改革顺利进行，尽管在实施方案中规

定 ：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

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税款

分别入库，因试点产生的财政减收，按

现行财政体制由中央和地方分别负担，

但这毕竟是过渡性措施，未来要么开设

新税种，如开征零售税等，要么改造现

有税种，使之成为省级政府主体税种，

要么调整财政体制。但开征新税种在当

下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短期内调整

财政体制也会有一定的困难，比较现实

的选择恐怕只能是对现有税种进行改革

后作为省级政府主体税种。

从现有税种来看，各方面比较而

言，消费税是一个可选的税种，但必须

是经过上述改革之后的消费税。前文

提到，对消费税的改革主要从三个方

面进行，即扩大征收范围、提高税率和

调整征收环节。扩大征收范围和提高

税率，一方面可以起到对消费的一定

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也能使消费税收

入具有一定规模。而调整征收环节，一

方面为克服在生产环节征收的缺陷，

也为消费税作为省级政府主要收入来

源创造了条件。

（一）调整消费税征收环节是其作

为省级主要收入来源的一个重要条件

前面分析提到，消费税在生产环节

征收存在逃税和缩小消费税税基、强化

地方政府对生产环节税收依赖等问题，

不利于适应扩大税基和发挥税收引导

消费职能的实现。当然，在零售环节征

收消费税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主要是

在纳税人数量众多的情况下，需要有相

应的税收征管能力作为保障，否则也容

易出现逃税和降低消费税调节作用的问

题。因此，需要考虑在征管能力允许、

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根据消费税征税对

象的不同特点，将消费税由主要在生产

环节征收过渡到主要在零售或批发环节

征收，以弱化政府对生产环节税收的依

赖，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和对消费环

境的关注，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促进扩

大内需和优化经济结构。具体看，适合

在零售环节征收的商品应该具有以下几

方面特征 ：

1. 易于对销售商品的纳税人进行控

管。例如，1995 年金银饰品改为在零售

环节征收的依据，就是国内对黄金制品

的生产、加工、批发业务实行行政审批。

由于金银制品的生产、加工、批发和零

售的相关单位都需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的批准和许可。因此，税务机关只需

要对上述单位进行控管就可以较好地实

现对金银饰品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

管理。

2.易于对商品的销售进行控管。对

商品的销售进行控管，也同样可以根

据国家的相关规定来实现。例如，国内

目前对小汽车和游艇实行注册登记制

度，因此，将小汽车的纳税作为其能够

注册登记的前置条件，就能够将其消

费税控管住。对此，现行车辆购置税就

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控管。此外，对

于部分商品的销售还可以通过税控机

进行管理，例如，对成品油的加油机实

行税控，则可以将成品油的零售业务

控管住。

3. 对纳税人或商品的控管成本较

低。从理论上看，如果不考虑控管成本

的话，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零售环节得

到好的控管。但是，如果缺乏上述对纳

税人和商品的具体控管办法或措施，相

对于众多的纳税人和商品，完全依赖税

务人员的管理将会导致征管成本过大，

这一方面不符合征管能力的现实，另一

方面也不符合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因

此，只有商品的销售或销售商品的纳税

人的控管成本较低，才适合在零售环节

征收消费税 ；征管成本过大的商品应适

合在生产或批发环节征收。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对我国现行消

费税征税对象是否适合在零售环节征

收进行初步的判断 ：如果进一步考虑消

费税未来扩大征收范围的其他商品，包

括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和高档消费品，

也同样需要根据上述判断标准进行分

析。综合来看，对于目前已经具备在零

售环节进行征收的商品，可改为在零售

环节征收 ；目前在零售环节征收尚不

具备条件的商品，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在批发环节或生产环节征收，随着未来

相关外部条件的具备，适时将消费税征

收环节后移到零售环节。当然，对于完

全不适合在零售环节征收或征管成本

过大的商品，仍然应该坚持在生产环节

征收。

（二）扩大征收范围和提高税率确

保消费税收入具有一定规模

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来看，

2013 年国内消费税为 8230 亿元，营业

税为 17217 亿元（其中有一部分营业税

属中央税，但为了便于分析，在此均作

为地方税看待），车辆购置税为 2596 亿

元。从 2013 年数据来看，国内消费税只

占营业税的 47.8%，加上车辆购置税，

占营业税的比重为 62.9%，如果增值税

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不变，营改增后，

以 2013 年的营业税来估算，地方大体

分 享 4304.3 亿 元，占 2013 年 营 业 税 收

入的 87.9%。这就是说，营改增后，消费

税不进行扩大征收范围和提高税率的改

革，消费税作为省级政府的收入，也能

确保地方能分享到 2013 年营业税收的

87.9%。也就是说，通过扩大消费税征

收范围和提高税率能使消费税收入增加

2093 亿元，以 2013 年的数据来看，大体

就能确保地方政府的收入。综合以上两

方面的分析来看，我们认为，营改增后，

改革后的消费税能成为省级政府的主要

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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